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二、首违不罚事项 
注：本类型的首违不罚均需满足“初次违法”的条件，“初次违法”是指违法行为被检查发现时距上次被检查发现的同一违法行为已超过 12 个月。
（二）水污染类
	序号
	事项名称
	处罚依据
	适用条件
（同时满足）

	5
	超标排放水污染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
的。
	1. 除一类污染物以外的常规水污染物；
2. 只有一个污染因子超标；
3.日均值超标倍数<0.1 倍。
4.责令改正后，在5个工作日内按要求完成整改。



[bookmark: _GoBack]
